
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

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“以下简称保山质检

中心”是保山市人民政府管理的公益二类副处级全额拨款事

业单位，主要承担计量、质量和特种设备监督检验、强制检

定、仲裁检验（检定）及事故鉴定等技术工作，提供检定校

准、检验检测服务；开展质量基础技术研究和技术服务。保

山质检中心坐落于隆阳区兰城路北延长线，占地 20.24 亩，

建筑面积 13761.41 ㎡，现有干部职工 87 人，其中在职在编

职工 38 人，合同制职工 49 人。

一、招聘原则

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，贯彻公开、平等、

竞争、择优原则。

二、招聘岗位

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岗位 5 人；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岗位 3

人；计量检定校准岗位 2 人。

三、招聘范围和对象

（一）保山市户籍，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，男女不限。

（二）普通招生计划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。

（三）持有《就业创业登记证》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，

并应符合以下三种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之一：



1.城镇登记失业的零就业家庭（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）；

2.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（低保失业人员）；

3.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（长期失业人员）。

四、招聘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

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党纪国法，热爱工作，品行端正，政治

立场坚定，思想觉悟高；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，有良好品行；

（三）无违纪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；

（四）具体岗位要求：

五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发布公告。2021 年 4 月 16 日在保山市质量技术

监督综合检测中心门户网站（http://www.ynbszj.com/）和微



信公众号“保山质检中心”，以及保山市人社部门微信公众

号“保山市人力资源市场”“保山就业”同时发布招聘公告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、方式及要求

1. 报名时间：2021 年 4 月 16 日 00:00 起至 4 月 30 日

24:00 结束（以接收邮件时间计算）。用人单位根据具体报

名人数情况，可适当提前结束报名。

2. 报名方式：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。报名时须提供

本人居民身份证（户籍证明）、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《就

业创业证》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的扫描件，以及填写完整

的《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公益性岗位报名登记

表》（见附件）。将扫描件及报名表发至电子邮箱：

bsjdjzx@163.com。

（三）资格确认。根据报名情况，由保山市质量技术监

督综合检测中心人事管理部组织对报名人员的年龄、学历、

专业等信息进行初审；报保山市就业局核查是否满足公益性

岗位安置条件。符合招聘条件者，准予进行考试。

（四）考试

1.笔试。笔试内容为综合知识，主要测试政策理论水平、

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。根

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按 2：1 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



选，不足 2：1 比例的，按实际符合条件人数确定进入面试

人选。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2.面试。采用面对面交流方式进行，主要考察应聘人员

的语言表达、综合分析、计划组织、人际关系处理等基本素

养。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笔试和面试时，应聘人员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考试地

点，无法联系或未按时到达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。

（五）确定招聘对象。按岗位综合成绩（笔试×50%+面

试×50%）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招聘对象进行体检，参照《公

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，自行到县级以上医

院体检，同时进行吸毒尿液检测，体检和检测费用自理，并

将体检报告及吸毒尿液检测报告交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

合检测中心人事管理部。

（六）考察政审。体检合格者列为考察政审对象。考察

政审由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人事管理部具体

组织实施，主要考察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、业

务能力等情况，同时核查有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
（七）确定聘用。经考试、体检、政审等程序合格的人

员，在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网站上公示一周，

接受社会和考生的监督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双方签订公益性岗



位劳动合同，考察试用期为 2 个月。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每

年一签，按政策规定聘期累计不超过 3 年。

六、福利待遇

（一）考察试用期为 2 个月，工资待遇 2700 元/月，其

中：基本工资 1500 元、五险一金（单位承担部分）1200 元。

可以正常享受出差差旅费补助和相关劳动保护。

（二）试用期考核合格后工资 3200 元／月，其中：基

本工资 2000 元、五险一金（单位承担部分）1200 元。通过

竞争上岗和考核，可增加奖励绩效 500～1000 元/月。可以正

常享受出差差旅费补助、相关劳动保护及到省内外考察培训

等机会。

七、纪律和要求

（一）对违反纪律和弄虚作假的人员，取消招聘资格。

（二）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实行回避制度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好职责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

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监督电话：0875-2136371(市纪委

市监委派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纪检监察组)

联系人：袁老师、杨老师

联系电话：2198339、2145728



附件：

保山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公益性岗位报名登记表

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照片

民族 籍 贯
户口

所在地

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
就业困难
类型

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
业登记证证件编号

学历学位 毕业时间
毕业院校
及专业

身份证
号码

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 应聘岗位

简

历

家
家庭

主要

成员

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

审核意见

应聘人提供了以下资料并经核对确认：
□毕业证 □身份证 □户口本 □《就业创业证》
□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 □就业推荐表 □自荐材料 □其它

经审核，应聘人 □符合 □不符合 招聘资格条件要求。

审核： 复核： 年 月 日




